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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特殊困难群众参与城乡医疗保险缴费
资金使用情况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情况

(一)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
南雄市医疗保障局于 2019 年 4月 20 日挂牌成立，职能是贯

彻落实中央、省委和韶关市委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

策部署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

贯彻国家、省、市医疗救助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章，资助我

市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二、前期工作

（一）论证决策

落实资助我市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（二）目标完整性

具备文件依据、经办流程、材料清单等完整的实施办法。

（三）目标科学性

科学有效。

（四）组织机构

南雄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股。

（五）制度措施

《韶关市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实施办法》（韶府规审〔2020〕

3 号）、《韶关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（韶府规〔2022〕18

号）。

三、实施过程

（一）资金到位情况

2023 年南雄市资助特殊困难群众参与城乡医疗保险缴费资

金预算为 939.97 万元。

（二）资金支付情况

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南雄市资助特殊困难群众参与

城乡医疗保险缴费资金支付使用 404.98 万元，资金使用率为

43.08%。

（三）财务合规性

合法合规

（四）实施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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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医保局申请支付，财政局社会保障股审核，国库中心审批

支付。

（五）项目监管情况

市财政局监督使用

四、项目绩效预算

（一）(成本)控制情况

依据法律法规使用

（二）完成进度及质量

资金使用率为 43.08%，用于资助南雄市困难群众参加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（三）社会经济效益

对我市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

分，给予全额资助，保障其获得基本医疗保险服务。

（四）可持续发展

资助我市困难群众参保的有效实施，发挥了医疗救助的托底

作用，在健全了医疗保障体系及社会救助体系方面成效显著。

（五）公共属性

五、主要问题及原因

根据《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困难群众缴费补助清

算资金情况表》与《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困难群众参

保情况表》，2023 年我市困难群众中，（1）民政部门困难群众

以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助由

市级医疗救助专项资金支出，不再由县级财政资助；（2）退役

军人部门优抚对象由退役军人部门资金进行资助；故今年资金使

用率较低。

六、改进计划或建议

加强与各职能部门对接，每月及时上报困难群众动态名单。

下一年度申请困难群众缴费补助资金时，不再将民政部门困难群

众以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列入预算人员中。

七、自评结论及得分

总体完成既定目标，满分

南雄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9月 10 日


